
國立臺北大學體育實施規程  

 
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室務會議通過 

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校長核准實施 

九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室務會議修正 

九十二年四月三十日校長核准實施 

九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室務會議修正 

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校長核准實施 

九十四年一月十二日室務會議修正 

九十四年三月十四日校長核准實施 

九十六年九月七日室務會議修正第十九條 

九十六年十月四日校長核准實施 

九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室務會議修正第十八條 

九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校長核准實施 

九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室務會議修正第五條 

九十七年十月三日校長核准實施 

九十八年三月十日室務會議修正第五條、第二十條、二十一條 

九十八年四月七日校長核准實施 

一0一年九月四日室務會議修正第五條、第十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二條 

一0一年十月十六日校長核准實施 

一0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室務會議通過 

一0九年九月十日室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七條 

一0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校長核准實施 

一一二年三月十七日室務會議通過修正第五條、第二十條 

一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校長核准實施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規程依據本校學則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學生有關體育課程之修習年限、授課方式、成績評量及課外體育活動等事

項，均依照本規程辦理。 

第三條 

 本規程適用於本校各學系之學生。 

第四條  

本規程若有未詳盡事宜，概遵照本校學則辦理。 

第二章 修習年限 
第五條 

體育課程為本校各系必修課程，不計學分，修畢四門必修課程後，第五門起以一

學分選修計算，修畢四門必修課程且成績及格者始得畢業。 



第六條 

體育課程每學期以修習二門課程為限，且以修習必修課程者為優先。體育選修課

程每學期以一學分計算，不計入畢業學分，但計入學期成績。 

第三章 授課方式 

第七條  

學生上課時須穿著運動服裝，至指定地點集合，並遵從上課教師之指導與規定。 
第八條 

本校體育課程採興趣選項分組教學，老師得視學生程度，實施技能測驗。 

第四章 成績評量 

第九條 

學生體育成績評量內容應包含：技能（含體適能）、情意、認知三部分。 

第十條 

運動技能評量由授課教師訂定測驗項目及方法實施測驗。 

第十一條 

運動技能評量，若學生因傷、病而於學期結束前無法接受評量者，任課教師得視

實際狀況減測項目或變更評量方法。 

第十二條 

情意評量得依學生上課服裝整齊狀況、曠課、事病假及遲到進行扣分。除上述規

定扣分項目外，授課教師得依上課時學習態度、與同學相處、及參加運動比賽表

現酌予加減分。 

第十三條 

認知評量得以口試、筆試、報告及其他適合之方式評量。 

第五章 請假規定 

第十四條 

學生請假須填寫請假單，並附相關證明，病假須持有本校醫務室或公私立醫院醫

師證明，事假須持有事假證明，公假須持有派遣單位證明，於上課時向任課教師

辦理請假手續。 

第十五條 

學生若身體不適應向教師報告，於旁隨堂見習，或從事和緩之運動。若有嚴重傷

病不能到校者，應委請同學向教師說明，由任課教師視實際情況決定處理方式。 

第六章 重修、補修及抵免 

第十六條 

體育必修課程有任一學期成績未達六十分或未修習該必修體育課程者，應於畢業

前重修或補修體育課程。 

第十七條 

學生修習體育課程，不得連續四小時。 

第十八條 

本校降轉生及平轉生已修過體育且成績及格者得抵免體育必修學分。 

第十九條 



凡修畢本校以外之大專院校一年級（含五專四年級）以上體育，且成績達70分以

上者，得抵本校體育必修學分。 

第二十條 

本校休閒運動與管理學系學生轉至本校他系，得以已修畢之必修術科成績抵免體

育必修學分，然以抵免二門為限。 

第七章 適應體育 
第二十一條 

學生若不適合做劇烈運動，須於每學期持醫師證明，經授課教師確認後始得編入

適應體育上課。 

第二十二條 

適應體育上課內容，由任課老師另選教材教授，成績考核亦另訂之。 

第八章 運動代表隊 

第二十三條 

凡本校學生（含研究生）品德優良，具各項運動專長者，均可經選拔而入選為本

校各項運動代表隊。 

第二十四條 

體保生及入選運動代表隊學生須按所訂時間參加訓練，並遵從教練指導。 

第二十五條 

凡運動代表隊學生得修習校隊體育，其成績由該隊教練考評之，如教練未具教師

資格者提請競賽活動組組長考評之。 

第二十六條 

入選本校各項運動代表隊滿二年以上，且平時參與訓練及比賽表現優良者，經室

務會議審核通過，得頒發運動代表隊證書 

第九章  課外體育活動 

第二十七條   

凡本校學生於體育課上課時間外，經體育室同意後，得使用本校各項運動場地進

行體育活動或舉行運動競賽。 

第二十八條   

學生若欲舉行各項運動競賽，須先行至體育室填寫體育活動報告表，並編排比賽

場地及辦理運動器材借用手續。 

第二十九條   

學生可憑學生證至運動器材室借用器材，唯管理人員可視場地情況管制器材外借

數量，且借用器材須當天歸還，若遺失者須購置相同器材歸還。 

第十章 附則 

第三十條  

本規程經體育室室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